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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

2025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

陈述或重大遗漏。

一、本期业绩预计情况

（一）业绩预告期间：2025 年 1 月 1 日至 2025 年 3 月 31 日

（二）业绩预告情况：同向上升

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

归属于上市公司

股东的净利润

盈利：130,000 万元–140,000 万元
盈利：115,806.07 万元

比上年同期增长：12.26%–20.89%

扣除非经常性损

益后的净利润

盈利：73,000 万元–83,000 万元
盈利：11,169.99 万元

比上年同期增长：553.54%–643.06%

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：0.13 元/股–0.14 元/股 盈利：0.12 元/股

二、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情况

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。

三、业绩变动原因说明

2025 年第一季度，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预计 13 至 14 亿元，同比

增长 12.26%至 20.89%，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预计 7.3 至 8.3 亿元，同比增

长 553.54%至 643.06%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及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

利润同比均实现增长，主要得益于公司坚定推进第三次创业——创新创业计划，品

牌向上，产品结构优化，新能源效益改善，海外实现增量增利，自主品牌盈利能力

稳中有进。

四、其他相关说明

上述预测为公司财务部门的初步估算，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 2025 年第一季度报

告为准，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

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2025 年 4 月 11 日


